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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286 号 

 

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9月 12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

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公告》），对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内容

进行了调整，下调了授予与归属条件中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

指标，归属期2023年度至 2025年度的净利润指标由 2亿元、

2.6 亿元、3.1亿元分别下调至 1.5亿元、1.8亿元和 2.4亿

元。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

况： 

1.请说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业绩考核指标

及归属条件设定的具体背景及考量因素，公司目前生产经营

情况、外部经营环境及未来发展战略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

前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是否审慎、合理，是否充

分考虑相关风险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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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公告》显示，本次调整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是宏

观经济环境、地缘局势、中美贸易摩擦、行业未来发展和公

司当前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。 

（1）请结合上述影响因素的具体影响体现说明公司 2022

年 10 月制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时无法预计上述影响

因素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及变动情况、所处行业

发展趋势及市场环境、同行业可比公司、海外市场业务等情

况，详细说明调整后的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

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具有充分的激励效果，是否有利于上市

公司的持续发展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

第五十条的规定。 

3.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相关内幕知情人在本次调整事

项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情

形。 

4.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9 月 18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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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9 月 14 日 


